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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宁浩德山水文苑项目分销合同补充协议
合同编号：LNSSWY-YX-092-B01        
甲    方  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  ：洛阳懿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

签订时间  ：2025年 1月1日
洛宁浩德山水文苑项目分销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（委托单位）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28MA9K9J8A5F 

乙方（受托单位）：洛阳懿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328MADP8GUH00 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4年9月1日签署了合同编号为LNSSWY-YX-092-B01 的《洛宁山水文苑营销分销合作续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开发的山水文苑项目提供居间代理服务。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就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期间原合同中相关条款作出如下变更，并承诺共同遵守执行：

一、原合同第四条第二项佣金方案中的佣金费率变更为：分销独立门店月度成交1套含税佣金为3.5万元，第2套及以上每套含税佣金为4万元。根据月度总套数统提佣金（累计计取套数，含当月所有已售的套数，无基础固定费用）

二、原合同第四条第一项变更为：

1、推介流程及客户约定
（1）客户入口：乙方通过浩客通系统或者甲方指定的报备人员将客户信息进行报备，报备时间应提前30分钟报备，报备成功后由甲方关联至明源系统由置业顾问跟踪记录。
（2）报备：乙方推荐客户报备之日起15天（自然日）内到访的，自到访之日起享有30天保护期。报备之日起15天内客户未到访的（超15日），报备失效且不享有30天保护期，所有渠道均可追踪直接约访，最终以带访为准，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30日。
（3）到访：乙方推荐客户报备之日起15天（自然日）内到访，享有30天保护期（自首次到访之日起），30天内成交的归属第一推荐人，超过30日未成交的该客户失效，成为公共资源。所有渠道均可带访，自带访之日起重新计算保护期30日。客户到访后由甲方统一对推荐客户进行客户登记和接待分配。客户由案场接待后，置业顾问及甲方授权对接人须为乙方经纪人签署《客户带看确认表》（见附件二），作为确认接待客户凭证，以便双方后期核对确认。

（4）自然到访：本项目所有自然到访客户（含来电客户，以甲方置业顾问录明源系统的数据为准）三个月保护期，保护期结束所有渠道均可带访。

（5）过期资源：所有过有效保护期的客户均以带访为准，自带访之日起享有30日的保护期（自然来电来访客户除外）。
（6）除前述《客户带看确认表》中所载客户外，乙方不得在本项目周边1.5公里（以“浩德山水文苑销售中心”为中心，向四周扩散1.5公里，见下图）内进行销售活动，在此范围内拓客视为截访甲方客户。该客户推荐无效，与此同时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/人次；若前述行为达2次及以上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且不支付剩余应付佣金/报酬，剩余的所有分销佣金作为乙方违约的违约金，甲方不另行安排支付佣金。    [image: image1.jpg]FEE K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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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客户归属纠纷：如旗下各门店业务员之间因客户归属问题产生纠纷，以确保客户成交为原则，成交后根据以上6条规则进行判客。
三、其他约定   

1. 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。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
2.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持贰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：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乙 方：洛阳懿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

2025年1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1日

合同编号请填写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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